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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大學主計室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DA02 

項目名稱 經費動支及核銷作業 

承辦單位 主計室 

作業程序

說明 

一、學校經費依年度預算分配額度及項目動支經費，補助或委辦

等計畫經費另設專帳管理並依核定經費項目動支經費，支用

項目、用途不符者，應先簽呈校長或授權代簽人批示或經補

助或委辦單位同意，准予辦理變更後，方可動支。 

二、補助或委辦計畫經費尚未撥付前若要先行動支，應先簽陳校

長或授權代簽人批核由學校經費墊支。 

三、動支經費倘須由其他單位經費共同分攤辦理者，應先簽會其

他相關單位同意，採購案需先簽會經辦採購單位，出國案、

人員進用等應先簽會人事室，圖書、電腦相關設備應先加會

圖書館、計網中心。 

四、經費動支申請： 

（一）申請或承辦單位依預算用途，於網路請購系統進行請購；

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則需另行至「共同供應契約電子採購系

統」印製請購單。 

（二）請購金額未達 6 萬元之購案，得由各單位逕洽廠商採購並

辦理驗收及核銷。 

（三）請購金額 6萬元以上（含）至 15萬元（含）以下之購案，

由申請或承辦單位依程序填寫「動支經費申請單」，並檢附

一家以上廠商估價單，經單位一級主管簽核後，送總務處

保管組進行財物分類，經主計室審核預算額度並呈請校長

或其授權代簽人批核後，由採購單位逕洽廠商採購。 

（四）逾 15萬元之採購，由申請或承辦單位提出需求簽案，敘明

經費來源、辦理期程，另檢附相關計畫書、經費明細表及

契約草案等供核，送總務處保管組進行財物分類，工程類

加會總務處營繕組、財物及勞務類加會總務處事務組，經

主計室審核預算額度並呈請校長或其授權代簽人批核後，

登錄預算執行管制之請購系統，列印「動支經費申請單」，

並經相關人員核章後；工程採購送總務處營繕組，財物及

勞務送總務處事務組辦理後續採購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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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共同供應契約採購，由業務單位至共同供應契約網站請購

物品、列印請購單並核章後，一律委由總務處事務組辦理

下訂作業。 

五、經費核銷： 

（一）未達 6 萬元之購案，得由各單位逕洽廠商採購並辦理驗收

及核銷；由各單位經手人將憑證黏貼於「支出憑證黏存單」，

經驗收或證明人核驗及單位一級主管代為決行後(所有委

辦及補助計畫不論金額大小，均不得代為決行，由校長或授

權代簽人核章)，並會採購單位審查後(1萬元以下之購案免

會)，送總務處保管組依財物分類標準予以分類及辦理財物

增加作業，再送主計室審核預算額度與憑證合法性。 

（二）6萬元以上(含)至 15萬元(含)以下之購案，由採購單位採

購完成後，將憑證黏貼於「支出憑證黏存單」，經驗收或證

明人核驗無誤，送總務處保管組依財物分類標準予以分類

及辦理財物增加作業，經主計室審核原始憑證及執行程序

無誤後，呈請校長或授權代簽人批核。 

（三）逾 15萬元之購案，由總務處事務組或營繕組依合約辦理驗

收作業，經驗收合格後檢附核准之原簽案或動支經費申請

單、驗收記錄、結算驗收證明書、支出憑證黏存單及採購

合約等相關文件，會簽主驗人及監驗人員確認，送總務處

保管組依財物分類標準予以分類並辦理財物增加作業，經

主計室審核原始憑證及執行程序事項無誤後，呈請送校長

或授權代簽人批核。 

（四）完成經費核銷程序之「支出憑證黏存單」等有關文件，送

主計室開立支出傳票後，送出納組開立支票辦理匯款。 

控制重點 

一、學校經費是否依年度預算分配額度及項目動支經費。 

二、補助或委辦計畫經費動支是否依補助或委辦相關規定辦理。 

三、須由其他單位經費共同分攤辦理者，是否有先簽會相關單位

同意以確定經費來源。圖書、電腦等設備是否加會管控單位，

以達統合綜效、資源共享及提升管理效能。 

四、經費動支申請： 

（一）申請或承辦單位申請動支經費時是否有依預算用途並透過

網路請購系統進行請購以達到預算控制目的。 

（二）6 萬元以上購案應經單位主管簽核、會計單位審核通過及

校長或授權代簽人批核後方可動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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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逾 15萬元之購案，應送總務處事務組或營繕組依政府採購

法專責辦理。 

五、經費核銷： 

（一）採購案應於驗收合格或估驗核可後方可辦理核銷事宜。 

（二）採購案之承辦人員不得同時為驗收證明人或監辦人員。 

（三）所有委辦及補助計畫不論金額大小，均不得代為決行，由

校長或授權代簽人核章。 

（四）6萬元以上，未達 15萬元之購案，應送請採購單位審查。 

（五）各項採購應經單位主管簽核、會計單位審核通過及校長及

授權代簽人批核後方可付款。 

（六）財物有無送總務處保管組依財物分類標準辦理財產增加。 

法令依據 

一、本校主計室業務標準作業流程手冊 

二、本校採購作業要點 

三、本校採購作業權責劃分表 

四、本校動支經費及報銷應行注意事項 

五、支出憑證處理要點 

六、內部審核處理準則 

七、政府採購法、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及其相關子法 

八、中央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 

九、財物標準分類 

使用表單 

一、黏貼憑證用紙/動支經費申請單/簽文 

二、驗收紀錄/結算驗收證明書 

三、支出分攤表、分期付款表、支出證明單、墊付款申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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